
立法會⼀題：平等機會委員會
＊＊＊＊＊＊＊＊＊＊＊＊＊

  以下為今⽇（⼆⽉三⽇）在立法會會議上李華明議員的提問和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林瑞麟的答覆：
 
問題：
 
  政府於本年⼀⽉⼗三⽇宣布，⾏政⻑官接納了遴選委員會的建議，委
任⾏政⻑官辦公室前主任林煥光為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主席，任期
三年。此外，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委員會）於去年八⽉審議香港
特別⾏政區（香港特區）根據《消除⼀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的報
告，並在其結論中建議香港特區「通過⼀項平等計劃，以確保有效執⾏法
律和加強平等機會委員會」。就此，⾏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鑑於有不少公⺠社會組織認為平機會主席在推動平等機會⽅⾯要有
承擔、深入認識和豐富經驗，當局有否評估林先⽣是否符合這⽅⾯的要
求；如果評估的結果為符合，林先⽣在這⽅⾯的實際⼯作往績為何；以及
當局有沒有考慮他能否與推動平等機會的公⺠社會有效地合作；
 
（⼆）有否評估由政治任命的前問責制主要官員出任平機會主席，會否影
響平機會應有的獨立、公正和不偏不倚的形象，以及會否令市⺠失去對平
機會能積極及公正地處理針對有關當局的投訴的信⼼；及
 
（三）當局如何理解委員會建議香港特區「通過⼀項平等計劃，以確保有
效執⾏法律和加強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意⾒，以及會採取甚麼新措施作回
應？
 
答覆：
 
主席：
 
（⼀）新任平機會主席是透過公開招聘，並由遴選委員會按各項客觀準則
詳細考慮各候選⼈後，向⾏政⻑官建議合適的⼈選。有關準則包括相關的
⾏政及管理經驗、對平等機會的承擔、遠⾒、持正不阿、領導才能、品
格、公共及社區服務經驗及溝通技巧。
 
  林煥光有豐富的公共⾏政經驗，並具有優秀的領導、管理及溝通技
巧，亦具有清晰視野。林先⽣曾任職⺠政事務局局⻑，對於平等機會的⼯
作有相當認識，亦對有關⼯作抱有熱誠。⽽在林先⽣曾擔任的各個崗位，
亦須與各界⼈⼠溝通及合作。遴選委員會按各項客觀準則詳細考慮各候選
⼈後，認為林先⽣是合適的⼈選。
 
  我們相信林先⽣將致⼒於平機會的⼯作，並會帶領平機會與各界共同
合作，積極在社會上推廣平等機會及消除歧視。
 
（⼆）林先⽣獲委任為平機會主席是因為他是合適的⼈選。雖然他曾經是
政治任命官員，但這不影響他作為合適⼈選的評估。我們須強調，政府⼗



分重視平機會的獨立性，現時已有既定的制度和安排，確保平機會獨立於
政府，包括有關法律條文及《⾏政安排備忘錄》等等。我們相信林先⽣會
帶領平機會不偏不倚地履⾏其法定職責。
 
（三）⾄於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就香港特別⾏政區根據《消除⼀切
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提交的報告於去年八⽉作出的審議結論，其中包
括建議特區「通過⼀項平等計劃，以確保有效執⾏法律和加強平等機會委
員會」，我們須強調《基本法》和《香港⼈權法案條例》已禁⽌政府在⾏
使其職能時作出種族歧視的⾏為，⽽在《種族歧視條例》所訂明的所有範
疇內，例如僱傭、教育及提供服務等，亦對政府具有約束⼒。香港設有廣
泛架構處理對政府部⾨的投訴，⽽政府的任何種族歧視⾏為亦會受到司法
監管。此外，我們正在落實促進種族平等⾏政指引，為有關的政策局、部
⾨和公共主管當局在促進種族平等和讓少數族裔⼈⼠能平等地使⽤主要的
公共服務⽅⾯提供指導。我們正收集相關團體的意⾒，以期盡快實施該⾏
政指引和措施清單。
 
  在平機會⽅⾯，我們已向平機會提供額外資源，以推⾏《種族歧視條
例》，這包括７００萬元的特別撥款，以便進⾏籌備安排，例如公眾教
育、宣傳和推廣⼯作。在⼆○○九／⼀○財政年度，我們額外提供５００萬元
給平機會，⽤以聘請額外員⼯及舉辦社區活動，以推⾏《種族歧視條例》
和推廣種族平等。我們會繼續因應需要，提供充⾜資源予平機會，以履⾏
其職責。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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